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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先生：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草案》  
 

  本部現正審閱上述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兩方面的事宜，以

期協助議員進行研究。除了在法案委員會會議席上提出的問題外，現

謹請閣下澄清下述事宜：  
 
條例草案第 2條  釋義  
 
在 “head”(首長 )的定義中， “any deputy of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所
指的是甚麼？英文本及中文本之間是否有不一致之處？  
 
關於條例草案第 2(2)條，為何在公眾地方進行任何活動的人，不得就該
活動有權對享有私隱有合理期望？  
 
在條例草案第 2(5)條中，甚麼是 “聯同該通訊一併產生的任何數據 ”？  
 
關於條例草案第 2(7)條，誰人會在小組法官不再擔任該職位或不能執行
該職位的職能時，署理該職位或執行該職位的職能？該人是否需要由

行政長官委任，並接受品格審查？就小組法官而言，訂立此款的目的

何在？  
 
條例草案第 3條  訂明授權的先決條件  
 
“公共安全 ”和行政命令所使用的 “公共安全或保安 ”有何不同？擬以 “公
共安全 ”一詞涵蓋的事宜的範圍及性質為何？謹附上《聯合國 (反恐怖主
義措施 )條例 (第 575章 )所訂 “恐怖主義行為 ”的定義，供閣下參考。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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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會否考慮以該定義的草擬方式，釋除議員對於訂定清晰定義的疑

慮？  
 
小組法官如何按條例草案第 3(1)(b)(i)條所訂， “從運作的角度 ”作出評
估？  
 
條例草案第 4條  禁止截取  
 
條例草案第 4(2)(b)條擬涵蓋及豁免何種藉無線電通訊傳送的電訊？  
 
請列出條例草案第 4(2)(c)條所述，根據其他成文法則進行的截取的類
別。  
 
條例草案第 6條  小組法官  
附表 2 小組法官的處事程序及關乎小組法官的其他事宜  
 
由於有可能就合資格法官的決定申請司法覆核，對於就司法覆核及有

關覆核結果的任何上訴進行聆訊的法官，會否進行品格審查？  
 
條例草案第 6(2)條所述的再獲委任，是否亦須按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建
議作出？  
 
根據附表 2第 4條，小組法官在執行非司法職能時以司法身份行事，是
否有任何衝突？  
 
條例草案第 8條  司法授權的申請  
 
有否規定如先前提出的申請曾遭到拒絕，禁止向另一小組法官提出申

請？政府當局有否研究是否有需要規定提述先前曾提出的申請？  
 
條例草案第 11條  司法授權續期申請  
條例草案第 17條  行政授權續期申請  
 
有否規定如不在授權失效前提出續期申請，便禁止重新提出申請？若

沒有此方面的規定，有否規定提述先前曾提出的申請？  
 
司法授權續期申請的安排為何？會否由先前就有關申請作出批准的同

一小組法官處理續期申請的事宜？  
 
條例草案第 23條  確認緊急授權的申請  
 
關於藉依據緊急授權進行的截取或第 1類監察取得的資料，請證實如並
無提出尋求確認該項緊急授權的申請，而假如沒有進行該截取或監察

也可取得有關的資料，所取得的資料是否不會被銷毀。如有關資料不

會被銷毀，有關方面將如何使用此等資料？同一政策是否適用於條例

草案第 24、 26及 2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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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26條  確認應口頭申請發出或批予的訂明授權或續期的申

請  
條例草案第 27條  尋求確認應口頭申請發出或批予的訂明授權或續期

的申請的決定  
 
草擬方式有欠清晰，不清楚是由有關部門的首長還是由有關當局決定

在何種範圍內，根據條例草案第 26及 27條銷毀資料。  
 
條例草案第 29條  訂明授權可授權或規定的事宜  
條例草案第 30條  訂明授權進一步授權的事宜  
 
為何在條例草案第 29(6)及 (7)條使用 “亦同時授權 ”？此做法與有關條文
的標題並不一致，而且亦不能反映摘要說明所述的政策用意。閣下諒

可察悉，條例草案第 30條及其標題所使用的字眼是 “進一步 ”。  
 
條例草案第 31條  可有條件地發出訂明授權或將訂明授權續期  
 
條例草案第 31條的用意是否規定有關當局可指明訂明授權中的任何條
件，而該等條件將適用於其後作出的任何授權？甚麼是 “進一步的授權
或規定 ”？若此條文的用意確如以上所述，涉及其後提出的授權申請的
有關當局可否在發出進一步的授權或規定時修訂或撤銷有關的條件？  
 
條例草案第 38條  專員  
 
是否有可能就專員的決定申請司法覆核？  
 
作出再度委任時是否亦須按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建議進行？  
 
專員在進行檢討或審查時是否有可能面對利益衝突的情況？若有此可

能，有何解決方法？  
 
條例草案第 39條  專員的職能  
 
預期會根據條例草案第 62條所訂立的規例及其他成文法則，向專員施
加或賦予甚麼其他職能？  
 
專員在進行檢討及審查時具有何種權力？是否有需要在條例草案中指

明此等權力？  
 
條例草案第 43條  由專員進行審查  
 
申請人會否獲告知專員不會發出任何通知或作出任何命令？專員可否

在不再會對防止或偵測罪行或保障公共安全造成損害時發出通知或作

出命令？  
 
條例草案第 47條  專員向行政長官提交的周年報告  
 
預期在何種情況下，發表周年報告內的任何事宜會對防止或偵測罪行

或保障公共安全造成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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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58條  電訊截取成果不獲接納為證據  
 
訂定此條文的用意何在？何謂在任何法院進行以證明有人已犯某有關

罪行的法律程序？ “有關罪行 ”一詞所包括的是何種罪行？ “繼續可供披
露的資料 ”是甚麼意思？  
 
條例草案第 59條  實務守則  
 
有關的實務守則會否向公眾發表，以及是否須經立法會審議？該守則

會否在條例草案開始實施時備妥？  
 
條例草案第 61條  豁免權  
 
請證實根據條例草案第 61條，對於未經准許而進入處所或干擾財產的
法律責任，將不可享有豁免權。 “僅因 ”一語的目的何在？  
 
條例草案第 65條  過渡性安排  
 
訂定此條文的政策用意何在？  
 
附表 5 相應修訂  
 
《電訊條例》新訂第 33條  

 
基於何種理由訂定此項新訂條文，尤其是行政長官有權為了執行訂明

授權而命令截取任何類別訊息的規定？  
 
《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新訂第 58A條  

 
請澄清為何《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第 57條 (為保障保安、防衞或國際
關係的目的而持有的個人資料 )，以及該條例第 58條 (為防止或偵測罪行
而持有的個人資料 )，並不會和新訂第 58A條有所重複。  
 
《官方機密條例》第 17條  

 
為何有關修訂僅涵蓋截取成果而不包括監察成果？  
 
  本部仍在研究有關的條例草案，如有需要，或會進一步要求

閣下澄清其他事宜。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李裕生 ) 
連附件  
 

副本致：  律政司 (經辦人：陳子敏女士 )(傳真號碼： 2869 1302) 
  法律顧問  
  總議會秘書 (2)1 
 

2006年 4月 10日  






